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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8767.htm （１９８０年７月１

６日 国发＜１９８０＞１８８号） 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宗教事

务局、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外交部，财政部、国家城市建

设总局《关于落实宗教团体房产政策等问题的报告》，现转

发给你们，望认真执行。 落实宗教团体的房产政策，有利于

我国天主教、基督教独立自主方针的贯彻，有利于同外国宗

教势力的渗透作斗争，也是解决宗教团体自养和宗教职业者

经济生活问题的妥善办法。因此，对这项工作，要从政治上

着眼，作为特殊问题来处理。附：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国家

建委、外交部、财政部、国家城市 建设总局关于落实宗教团

体房产政策等问题的报告国务院： 最近期间，一些省、市、

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和宗教事务部门陆续反映，原来依靠教会

、寺庙房租收入维持生活的宗教职业者，自文化大革命以来

因房租收入停止，有些劳动基地也被接收，生活来源无着，

经济政策长期不能落实，一些地区十几年来扣发宗教职业者

的生活费也未补发，用于正常的宗教活动经费也难以解决，

致使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有关方针、政策不能切实贯彻，政

治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同时给国外基督教会和天主教罗马

教廷留下了向我进行渗透的缺口。中央（７９）１０号文件

虽然规定“凡属宗教团体收取房租的，仍应按文化大革命以

前的办法办理”，而一些地方的房管部门认为，１９６３年

中央批转《第七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到：“教会



、庙观出租的房屋，应按私人出租房屋改造的规定办理”，

因而继续采取１９６６年９月１日起停发资本家定息的办法

，对宗教团体出租房屋的包（定）租费停付，至今未予恢复

和补发，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占用的房屋也不付房租。目前，

许多地区宗教团体原有的存款已经或即将用尽，有的存款自

文化大革命以来尚未解冻或被其他单位挪用，某些违反政府

政策法令的现象一直得不到解决。有关地区宗教事务部门提

出，恢复和补发文化大革命以来停付和未付的房屋包（定）

租费，解冻或归还宗教团体的存款，已成为当前宗教工作中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将主要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解放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对教会、庙观的房产曾

经制定了一些基本的政策。１９５１年３月５日中共中央关

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曾明确提出“切实帮助教会

的各个单位实行自养”，“替他们想些办法（由公家占用的

房子给以房租，帮他卖掉一些产业以取得资金，甚至部分减

轻其某项捐税等）”。原内务部《关于寺庙房产处理的意见

》（地字第７号）也明文规定“现有僧道管理使用的寺庙房

产，不论其自住、出租或作生产福利事业之用，经当地政府

审查，仍准其维持原状、并负保管与修缮责任”。为了帮助

各宗教团体实现自养并维持宗教职业者的生活，人民政府除

允许教会、庙观出租房屋外，还免收教堂、庙观等宗教活动

场所和宗教职业者自住房屋的房地产税。后来，在我国实行

社会主义改造的总形势下，许多城市宗教团体出租的房屋逐

渐由当地房地产管理局实行包租（或经租），按月付给宗教

团体一定的出租和定租费，以维持宗教职业者的生活和一些

教堂、庙观的维修。采取上述政策，对于贯彻中央“有步骤



地实现教会摆脱帝国主义影响和经济关系。把教会变为中国

人自治、自传、自养的宗教事业”的指示，对于扩大宗教界

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巩固三自爱国运动的成果、抵制外国

教会和罗马教廷的渗透、团结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走社会

主义道路，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二）对宗教团体出租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应服从党对宗

教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作为特殊问题处理。１９６３年中

央批转《第七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纪要》所提“教会、庙观

出租的房屋，应按私人出租房屋改造的规定办理”，其上下

文的整个精神是从解决宗教职业者生活来源和教会经费出发

的，并不是断绝其来源。特别是中国天主教、基督教会出租

的房屋，原来由外国教会所控制，如果由政府房管部门出面

接收这些房产，在我对外关系上可能造成被动。为此，１９

５６年１月１３日外交部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根据１９５４

年中央批准外交部党组关于处理美国在华财产的原则联合下

达的通知中说：“对外国教会房地产的处理，原则上不由政

府出面收回，而是随着宗教界爱国运动的发展，逐渐转移为

中国教会所有”。从实际情况看来，外国教会房地产转移的

条件早已成熟，应明确为中国教会所有。佛教和道教的庙观

及所属房产为社会所有（僧道有使用和出租权），带家庙性

质的小尼庵为私人所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及所属房屋则为

信教群众集体所有，其性质也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不同。如果

取消了宗教团体的房租收入，而采用政府拨款解决宗教职业

者生活费的办法，则易造成我们没收教会房产和“官办教会

”的不良影响，而且严重地妨碍自养方针的坚持贯彻，在政

治上和对外关系上极为不利。因此，如何处理宗教团体的房



产和存款，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是一项重要的政策，最近中央、国务院批转的中发（８０）

２２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这个问题要从政治着眼、作为特殊问

题处理。（三）根据中发（８０）２２号文件精神，为了落

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对宗教界人士的统战政策，坚持

天主教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基督教自治、自养、自传方针

，有利于同外国宗教势力的渗透作斗争，对宗教团体房产等

问题应采取以下办法解决。 １．将宗教团体房屋的产权全部

退给宗教团体，无法退的应折价付款。其出租部分是继续采

取文化大革命以前由地方房管部门包（经、定）租的形式，

或由宗教团体收回自己经营，可因地制宜，由各地有关部门

协商决定。包（定）租费仍按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标准付给，

如因房租费降低，房管部门如数支付有困难时，可由当地有

关部门协商妥善解决办法或适当增加宗教事务费予以解决。 

２．文化大革命以来停付的包（定）租费，应按国家有关规

定，实事求是地结算，所收房租，除去维修费、房产税和管

理费外，多退少不补。 ３．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占用的教堂、

寺庙、道观及其附属房屋，属于对内对外工作需要继续开放

者，应退还各教使用，如宗教团体不需收回自用者，由占用

单位或个人自占用之日起付给租金，房屋被改建或拆建者，

应折价付款。 ４．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宗教团体被冻结上交财

政的存款由当地财政部门予以退还，被其他单位挪用者应当

偿还。 如国务院同意上述意见，请批转各省、自治区和直辖

市有关部门执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